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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傳單暨公民或團體意見書 

主旨：舉辦本市都市計畫「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（配合新材料循

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）案」及「擬定原高雄市都市計畫產業專

用區細部計畫（配合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）案」公開

展覽說明會。 

依據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辦理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旨揭都市計畫公告公開展覽自114年4月23日起至114年5月29日止。 

二、公開展覽地點： 

（一）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公告欄。 
（二）本市小港區公所公告欄。 
（三）大林蒲（小港沿海六里）遷村服務中心。 
（四）本市小港區鳳林里、鳳森里、鳳興里、龍鳳里、

鳳鳴里、鳳源里辦公處。 
 

公告圖說網頁 

（五）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：http://urban-web.kcg.gov.tw/→「都市計畫
專區」→「都市計畫公告」→選擇「公告公開展覽」→點選本
計畫案名。 

三、公告圖說：主要計畫書、比例尺五千分之一主要計畫圖、細部計畫

書、比例尺一千分之一細部計畫圖各1份。 

四、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，可參考背面格式，或另紙

請敘明內容、理由並附具位置略圖，載明姓名或名稱及通聯地址，

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，俾供委員會審議之參考。意見書遞交

方式如下（擇一）： 

（一）於說明會現場繳交。 
（二）郵寄或傳真至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。 

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6樓， 
傳真：（07）331-5080。 

（三）親送至大林蒲（小港沿海六里）遷村服務中心轉
交本府都市發展局。 

 

陳情網址 

（四）至本市都委會網站線上陳情：本市都委會首頁
（https://kupc.kcg.gov.tw/KUPT/）→市民參與→公展案件線上陳
情→點選本計畫案名。 

五、若對都市計畫方案內容有相關問題，請洽經濟部（產業園區管理局

臺北辦公室）陳視察（02）2655-8300分機9512。 

六、說明會日期與地點如下 

 

都市計畫說明會日期 時間 地點 

114年5月2日（星期五） 下午2時30分 中油大林蒲康樂活動中心大禮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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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（配合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

畫）案」及「擬定原高雄市都市計畫產業專用區細部計畫（配合新材料循

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）案」 

公告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意見書 

主旨 

 

 

理由 

 

 

略圖及補

充事項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   情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